
中沙镇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
2023年，中沙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突出重点，守正创新，抓紧抓实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任务，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呈现出了多点开花、亮点纷呈的工作局面。现将2023年度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

（一）发挥人民调解优势，筑牢安全维稳防线。

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，坚持深耕细作，深化“三调联动”工作机制，聚力在做实人民调解下功夫，确保矛盾纠纷“发现得早，化解得了，控制得住，解决得好”。继承发扬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。针对邻里纠纷、婚姻家庭、道路交通等领域开展村级人民调解员培训，进一步发挥村级人民调解员作用。每半月集中排查矛盾纠纷，每月召开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工作例会，指导各村排查纠纷，发现的纠纷按时解决，做到小纠纷不出村，大纠纷不出镇，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今年以来，全镇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24次，对各村存在的隐患和苗头性问题进行了排查梳理，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化解办法，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17件，成功化解矛盾纠纷117件，有效确保镇域内无重大矛盾纠纷、无群体性事件，做到矛盾纠纷不上交，为维护基层稳定筑牢了第一条防线，较好地维护了全镇各项事业发展的稳定局面。

（二）强化公共法律服务，促进法治中沙建设。

坚持和完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，制定年度学法计划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，组织全体镇村干部集中学习法律4次。广泛开展“法律六进”活动，充分利用农村广播“村村响”平台的全覆盖、高频次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，将法律知识传播到千家万户，大幅提高了村民学法、守法、用法、懂法的积极性。推进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工程，今年全镇已培养“法律明白人”30人，为群众代写法律文书20余份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，组建了普法志愿服务队，鼓励志愿者开展普法宣传，组织返乡大学生寒暑假送法下乡活动，促进基层治理水平整体提升。普法宣传形式推陈出新，开展“法律赶集”“敲门送法”“民法典宣传月”“宪法宣传周”“青少年法治宣传月”等普法宣传活动6次，发放《民法典》《宪法》、“八五”普法宣传册等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手册1200余份，引导农民自觉依法表达利益诉求，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狠抓特殊人群管控，突出社会管理创新。

我镇现有社区矫正对象13名，安置帮教112人，重点管控3人。认真学习领会社区矫正相关法规精神实质，组织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进行排查，切实做到“现实表现清、监管责任清、思想动态清、行为去向清”，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执法理念，提升执法水平。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和流程，严格落实社区矫正对象监管措施，严格请销假外出管理，采取分类管理、个别化矫正，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。对矫正对象开展形式多样的分类教育和个别教育，增加学习效果。对辖区内社区矫正对象每季度进行一次走访，实时掌握其动态信息，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无脱管漏管。围绕预防和减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目标，认真落实衔接、安置、帮教等各项工作措施，注重基本信息核实，与派出所对接联系，核查安置帮教人员底数，做到摸清底数、建档造册、分类管理，经常性与安置帮教人员联系，了解家庭及个人存在的困难，落实社会帮扶责任。  
（四）夯实行政执法责任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。
严格贯彻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，依法依规开展行政执法行为。按照“谁执法谁公示”的原则，依法主动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基本信息、结果信息。坚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规范文明执法。配合做好禁燃禁烧、森林防灭火工作。联合林业、应急等部门在辖区内开展常态化巡查，发放张贴禁烧宣传资料，对违法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、生活垃圾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理，及时扑灭已产生的火情。今年共劝导、训诫违规野外用火行为30余起，收到保证书10余份。配合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农村居民自建房监管，发放限期整改法律文书。配合开展交通顽瘴痼疾整治专项行动和“两摩”清查专项工作，协助交通、综治、公安部门查处电动车、摩托车违规安装雨棚、遮阳棚以及驾驶员不佩戴头盔等行为。
二、2024年工作安排

2024年，我镇将继续加快建设法治政府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高质量依法进行乡村振兴建设管理和社会治理，使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。

（一）深化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。全面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、执法公示等制度，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。

（二）提升全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。通过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、强化执法人员培训、加强执法监督等方式，提高我镇依法行政的意识与能力，补齐法治政府建设短板。

（三）加强法治政府宣传力度。通过法治长廊、宣传橱窗等场所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，提升民众法律意识，引导群众以正确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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